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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县“2017·1·28”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
告

太和县“2017·1·28”道路交通事故

调  查  报  告

2017年1月28日21时10分许，一辆皖KOY527号（吉利牌）小型轿车，沿太和县

X013县道（太利路）自西向东行驶至22KM+100M（太和县兴业路交叉口）时，与一辆

相对方向行驶的皖KX5840号（铃木牌）普通二轮摩托车相撞，造成3人当场死亡。

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

号）和《安徽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232号）的有关规

定，市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牵头，市监察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

市交通局和太和县人民政府等组成的太和县“2017·1·28”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并邀请

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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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

原则，通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

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处理建议和防范措施建议，形成了事故调查报告。

一、事故当事人、事故车辆及事故现场基本情况

（一）事故当事人基本情况

1.张金水，男，汉族，持C1型机动车驾驶证，初次领证日期：2016年9月6日，有

效期自2016年9月6日至2022年9月6日，经网上查询累积记分0分。事故发生时驾驶皖

KOY527号（吉利牌）小型轿车，在事故中未受伤。

2017年1月30日，安徽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血液中乙醇含量检验报告书》（皖

中天司法鉴定中心〔2017〕毒检字第0306号），张金水静脉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其浓

度为27.2mg/100ml。

2.杨继锋，男，汉族，持B2型机动车驾驶证，初次领证日期：2009年12月11日，

有效期自201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1日，经网上查询累积记分0分。事故发生时驾

驶皖KX5840号（铃木牌）普通二轮摩托车，在事故中死亡。

2017年1月30日，安徽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血液中乙醇含量检验报告书》（皖

中天司法鉴定中心〔2017〕毒检字第0307号），杨继锋心包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其浓

度为175.7mg/100ml。

3.耿秀萍（杨继锋妻子），女，汉族，事发时乘座KX5840号（铃木牌）普通二轮

摩托车，在事故中死亡。

4.杨磊(杨继锋儿子)，男，汉族，事发时乘座KX5840号（铃木牌）普通二轮摩托

车，在事故中死亡。

（二）事故车辆基本情况

皖KOY527号（吉利牌）小型轿车，机动车所有人：王娟，使用性质：非营运，初

次登记日期：2010年8月4日，检验有效期止：2017年8月31日，保险公司：华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交强险单号：MX1200403602016008602，无第三者险，保险

期间：自2016年8月27日零时起至2017年8月26日24时止，经网上查询，机动车状态正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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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1日，安徽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关于皖KOY527小型轿车与皖

KX5840普通两轮摩托车的道路交通事故痕迹、事发时小型轿车行驶速度及事发时摩托车

驾乘关系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皖中天司鉴中心〔2017〕交鉴字第0111号）：事发时皖

KOY527小型轿车左前部与皖KX5840普通两轮摩托车前部发生碰撞形成的痕迹特征符

合；事发时皖KOY527小型轿车的行驶速度为93-94km/h；事发时杨继锋驾驶皖KX5840

普通两轮摩托车，杨磊、耿秀萍乘座KX5840普通两轮摩托车形成的痕迹特征符合。

皖KX5840普通两轮摩托车，机动车所有人：杨继锋，使用性质：非营运，初次登

记日期：2010年2月4日，检验有效期止：2012年2月29日，保险终止日期：2011年1月

30日，机动车状态：逾期未检验，无保险。

2017年1月11日，安徽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关于皖KX5840普通两轮摩托车发

生道路交通事故时摩托车行车速度及皖KOY527小型轿车机动车性能的司法鉴定意见书》

（皖中天司鉴中心〔2017〕交鉴字第0134号）：事发时皖KX5840普通两轮摩托车行驶

速度无法计算；不能认定KOY527小型轿车机动车安全性能不合格；皖KOY527小型轿车

变速箱3档存在故障。

（三）事故现场基本情况

事故路段位于太和县X013县道22KM+100M（太和县兴业路交叉口）处，东往关

集镇，西往太和县城区，道路全宽9米，与兴业路交叉处宽15米，道路中心施划有黄色单

虚线，双向两条机动车道，各宽4.5米，沥青路面，现场道路平直，视线良好，夜间无灯

光照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该

路段限速为70km/h。

事故发生时，该路段天气为阴有小雨，路面潮湿。

该路段为太和县公安交警大队二中队辖区。

二、事故发生经过、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理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7年1月28日21时10分许，张金水饮酒后驾驶皖KOY527号（吉利牌）小型轿

车，沿太和县X013县道（太利路）自西向东行驶至22KM+100M（太和县兴业路交叉

口）时，在超越前方同向行驶的一辆白色小型轿车过程中，与相对方向行驶、杨继锋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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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驾驶的皖KX5840号（铃木牌）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正面相撞，造成杨继锋及皖

KX5840号车乘车人耿秀萍、杨磊3人当场死亡及两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

后，张金水弃车离开事故现场，于1月29日到事故中队投案。

（二）事故应急救援情况

2017年1月28日21时18分，太和县交通管理大队事故中队接到太和县110指挥中心

指令，接警后事故处理中队值班民警于21时29分赶赴现场，设立警戒区域、仔细勘查现

场，随即向县公安局指挥中心、县交管大队领导、县安监局报告情况，并联系120急救

车。县公安局主要领导、县政府分管领导、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及相关人员、省交警总队

副总队长及相关人员先后连夜赶到现场指导事故处理工作。事故现场处置于1月29日2时

50分勘查结束，交通恢复正常。

（三）事故善后处理情况

截至目前，张金水的父亲张培全先后支付受害人安葬费八万四千元，事故中三名死

者的遗体已全部火化，善后处理、损害赔偿正在协商。

三、司法部门、公安交警部门对事故的调查及处理情况

太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根据现场勘查资料、询问、检测报告、鉴定意见书等材

料，于2017年2月8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太公交认字〔2017〕第00020

号），认定张金水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杨继锋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耿秀萍、杨磊

无责任。

太和县公安局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对“2017·1·28”交通事故立案侦查，因

张金水涉嫌交通肇事罪，经太和县人民检察院批准，太和县公安局于2月9日对张金水执

行逮捕。

四、事故原因和事故性质

事故调查组认为，该起事故由张金水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与对面来车有

会车可能时超车且超速行驶；杨继锋醉酒后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逾期未检验的机动车

上道路行驶，且违规载人。认定张金水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杨继锋承担事故的次要

责任，耿秀萍、杨磊无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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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皖KOY527小型轿车与皖KX5840普通两轮摩托车均为非营运车辆，且事故发生时

均未从事营运活动。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二条和《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中有关问题规定的通知》（安监总政法

〔2013〕115号）第二条的规定，事故调查组认定此起事故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

五、事故防范措施

事故调查组认为，此起事故虽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但太和县政府及相关部门也应

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强化措施，防范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一）太和县政府要认真吸取此起事故的惨痛教训，将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纳入重要

议事日程，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认真抓好落实。要深刻分析道路交通事故特点和暴露出

的问题，认真查找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漏洞，解决政府监管方面存在

的问题，加大治理和防范措施工作力度，不断提高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水平。要深入开

展交通安全宣传“五进”活动，认真落实交通安全“五小”工程，紧密围绕交通安全工作

和重点车辆、重点人群、重点违法行为，宣传交通安全常识，通过剖析事故典型案例，大

力倡导文明交通，提高广大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

（二）公安交警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酒驾、超速、违规载人和无牌无证驾驶等交通

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进一步规范道路通行秩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针对

驾驶三轮车、摩托车等违法行为发生的规律特点，在重点时段、重点路段投入充足的人力

物力，进一步加强较大道路交通事故的预防工作，严防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阜阳市人民政府         

太和县“2017·1·28”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

2017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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